附件B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

節目多元指標評量作業規範

1、 凡原視之自、委製節目須經多元指標評量並每季追蹤管控。

2、 節目多元指標共分四部分：節目表現（60﹪）、收視質（30﹪）、增益率（10﹪）及影響力，共同組成總分。

一、節目表現：（60﹪）

原視節目表現與評鑑構面的設計，其目的在探知與確定節目目標價值是否達成，而對節目製播的實務意涵乃在於：
(1)提供節目內容與形式等製作條件的執行、改進或修正的依據

(2)探查新節目製作的可能性

(3)積極改善並提昇節目製作效益

(4)達成電視台設立宗旨的必要責任

根據過去專家德慧法調查的研究結果建議本台節目建構了四個評鑑節目表現的構面與指標，其四大構面及指標說明如下── 


本台為族群頻道在族群頻道屬性擬以40%加重計分，其餘形式、內容與美學較偏專業各佔20%，其評分表如附件。本項之分數加總後再乘以多元評量之配分比例60﹪。

二、收視質：（30﹪）

1、 收視質由於牽涉到樣本數多寡，而形成誤差範圍，故在收視質部分，將以統計學概念來計算，節目訂定目標收視質，經調查收視質分數在誤差範圍內，達到收視質指標者，得80分，收視質分數經統計判定，明顯高於收視質指標者，得100分，收視質分數經統計檢定後，沒有達到收視質指標者，得60分。

2、 收視質數字採用委託之市調公司進行之收視質調查結果。

三、增益率：（10﹪）

為激勵節目推廣、行銷並增加其附加價值，節目績效之評定特列增益率作為加分項目，每個節目基本分數60分。增益率包括下列幾個部分：

1.網站表現：行銷企劃部每季主辦節目網站評比，評比項目包括網站點閱率、更新維護情形、內容設計等項目，每季評比前五名之節目可加5分。

3、 2.公服相關活動：節目該季有學校教案合作或舉辦活動，即可加2-5分。

4、 其他推廣：不含以上的任何節目推廣，凡對原視形象有所助益者，均可詳細說明，視難易度加2-5分。

四、影響力：節目製作單位認為當季節目在社會影響力上有優異表現者，得檢具相關資料，（如平面媒體見報量、節目得獎情形，以及影響社會重大視聽之具體事實等），由台長酌予加分，最高不超過五分。

3、 節目表現評量作業將由行銷企劃部主責，每季委託市調公司邀請外界專家、學者與同業以匿名書面方式評量，其中原住民籍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半數，若受評節目為族語節目，應有通曉該族語言之專家參與評審。

4、 節目多元指標評量會議每季召開一次，行銷企劃部事前彙總將針對各節目之各項指標進行評量績分、分級與效益評估，提供主管作為人員獎懲或節目續製之參考，並由台長每季於諮議委員會議中報告評量結果。

20%


製作形式要素


構面





40%


族群頻道屬性


構面





20%


節目內容要素


構面





20%


節目美學


構面








2

